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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

學歷

▪ 美 國 密 西 根 大 學 法 學 博 士 S . J . D .
▪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法 學 碩 士 L L . M .
▪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法 律 研 究 所 碩 士
▪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會 計 學 系 和 法 律 學 系 雙 學 士

經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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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��屆委員
高雄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第�屆代表
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第�屆專家學者代表
教育部人權教育講師
衛福部社家署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講師
美國柏克萊大學法學院比較平等及反歧視法中心訪問研究
衛福部社家署推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專案計畫研究員
美國哈佛大學東亞法中心訪問研究
考選部身心障礙人員考試權益改進小組委員

專長

▪ 國 際 公 法
▪ 比 較 法
▪ 國 際 人 權 法
▪ 身 心 障 礙 政 策 與 法 律

自傳

我過去十幾年都在從事對於身心障礙者權益倡議和發聲的工作，希望能推動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
（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，縮寫CRPD）在我國的徹底落實。八年
在國外求學的經歷，讓我深刻地體會到一個國家的政策、制度、法律規範，對於社會中的弱勢者，特別是身
心障礙者的生活會產生巨大的影響。透過教學和研究，我期盼未來有一天，在台灣的身心障礙者的權益都
能獲得保障，讓這片土地變得更加平等、多元、包容。


